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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帮助我国企业熟悉东盟市场环境，借鉴完善我 国 土 地 财 税 体 制，对 东 盟 与 我 国 的 土 地 税 费 政

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与东盟国家相比，我国土地税费政策主要存在地方性土地收费项目繁多、土地税费

收益用于民生开支不足、土地税费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等缺陷。因此，可以

借鉴东盟国家土地税费征收经验，通过正税清费，提高土地税费的市场调控能力，改革财税体制，完善土

地收益分配关系，以及加强土地收益使用监管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土地税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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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２０１０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

中国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将会更加密切。及时了

解掌握东盟国家的土地税费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

我国优势企业在“走出去”前熟悉当地市场环境，在

东盟国家寻求更大商机；另一方面，也可以有选择地

借鉴吸收东盟各国行之有效的土地税费政策，健全

完善我国的土地财税体制。

１　东盟国家土地税费政策

１．１　新加坡

对土地及不动产征税既是新加坡政府获取土地

价值的主要途径，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主要工具［１］。

在新加坡，与土地相关的税费主要有：不动产税、印

花税和发展费。

１．１．１　不动产税

新 加 坡 土 地 及 不 动 产 年 税 的 主 要 形 式 是 不

动 产 税。不 动 产 税 是 对 所 有 不 动 产 如 房 子、建 筑

物 和 土 地 征 收 的 一 种 税。所 有 的 不 动 产 所 有 人

都 应 为 所 拥 有 的 不 动 产 缴 纳 不 动 产 税。每 年 一

月 份 缴 纳 全 年 的 不 动 产 税，纳 税 基 数 为 不 动 产 的

年 值。不 动 产 的 年 值 是 根 据 不 动 产 的 年 租 金 收

入 估 计 的，估 计 的 租 金 收 入 不 包 括 出 租 的 家 具、

装 置 和 服 务 费。不 动 产 出 租、自 用 或 空 置 适 用 同

样 的 基 数。新 加 坡 税 务 局 每 年 会 对 不 动 产 的 年

值 进 行 审 阅，以 确 定 是 否 需 要 修 改。如 果 不 动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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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年 值 发 生 变 化，税 务 局 会 通 知 纳 税 人。目 前 不

动 产 税 的 税 率 为１０％，居 住 在 自 有 住 宅 里 的 个 人

按４％的 减 免 税 率 征 收。

１．１．２　印花税

印花税是对与不动产和股份有关的书面文件征

收的一种税。与不动产有关的文件包括不动产的买

卖、交换、抵押、信托和出租等；与股份有关的文件包

括股份的派发、转让、赠与、信托和抵押等。在 新 加

坡 境 内 签 署 的 文 件，应 在 文 件 签 署 之 日 起１４日

内 缴 纳 印 花 税；在 境 外 签 署 的 文 件，应 在 收 到 文

件 的３０日 内 缴 纳 印 花 税。不 同 类 型 的 文 件 适 用

的 税 率 不 同。印 花 税 支 付 方 根 据 文 件 中 的 条 款

确 定，如 果 文 件 中 对 此 未 加 以 明 确，则 根 据 表１

的 原 则 确 定 纳 税 人。

表１　新加坡印花税纳税人

文件种类 纳税义务人

债券，债券契约或证书

　　（ａ）正本

　　（ｂ）副本

　
承租人

出租人

财产转让 受让人

财产出租

　　（ａ）正本

　　（ｂ）副本

　
承租人

出租人

抵押 抵押人或债务人

分割 财产分割参与方

新加坡的印花税是根据不动产的交易价格来进

行支付的。为防止房地产市场过热，新加坡政府宣

布从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日起，凡购买的私人房屋或私

宅地皮如在 一 年 之 内 转 售，卖 方 必 须 缴 付 印 花 税。

印花税的税率跟目前买房时必须缴付的印花税率一

样，即首１８万新元征收１％，接下来的１８万新元征

收２％，其余征收３％。

１．１．３　发展费

１９６４年，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法修正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增加了有关发展费的规定。

发展费是根据项目批准的发展价值减去土地“发展

基线”为基础来征收，类似于中国的土地增值税。一

直以来，新加坡是根据１９５８年总蓝图和１９８０年总

蓝图的发展基线中最高的一个来确定发展基线，但

部分土地的原基线定得过高，甚至高于发展价值，导

致这部分 土 地 在 重 新 开 发 时 无 需 支 付 发 展 费。为

此，新加坡政府决定，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按规划

总蓝图（２００３年总 蓝 图）的 土 地“发 展 基 线”来 征 收

土地发展费。发展费一直是新加坡城市开发控制中

的重要一环，但 其 征 收 的 方 法 和 费 率 经 过 了 多 次

的 调 整［２］。２００７年７月，新 加 坡 政 府 曾 将 本 国 的

土 地 发 展 费 费 率 由５０％调 高 至７０％，以 抑 制 楼

市 炒 作。

１．２　越南

越 南 土 地 税 费 主 要 有 分 配 土 地 收 取 土 地 使 用

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税收及房地产税。

１．２．１　土地使用费

越 南《土 地 法》规 定 在 下 列 情 形 分 配 土 地 收

取 土 地 使 用 费：①家 庭、个 人 分 配 宅 基 地；②经 济

组 织 分 配 土 地 用 于 修 建 住 宅 进 行 出 售 或 者 出 租；

③经 济 组 织 分 配 土 地 用 于 投 资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进

行 转 让 或 者 出 租；④经 济 组 织、家 庭、个 人 分 配 土

地 作 为 建 设 生 产、经 营 设 施 的 平 面；⑤经 济 组 织、

家 庭、个 人 分 配 土 地 建 设 经 营 用 途 的 公 共 工 程；

⑥经 济 组 织 分 配 土 地 用 于 农 业、林 业、水 产 养 殖、

制 盐 生 产；⑦定 居 在 国 外 的 越 南 人 分 配 土 地 进 行

投 资 项 目。

１．２．２　土地使用权转让税

越南土地使用权转让税以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施

行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税法》为依据，以土地面积、地

价和税率为基础计算税款。土地使用权转让税针对

的是权属转移行为，同时考虑土地用途变更情况，包

括农地向非农地转让、农业内部转让、非农地向农地

转让、非农地内部转让以及土地互换这五种类型，不

同类型征收税率不同（表２）［３］。

·３０１·

第１期 　 　 　 　 　 　 　 　 　 　 　 　 　 　 　 　 　 毛良祥，等：中国与东盟国家土地税费政策比较与借鉴



表２　越南土地产权流转税率

产权转让 地类 税率／％

不变用途
农业、林业、水产养殖、盐业生产用地 最低１０

建设用地 　　２０

变更用途

农用地转换成非农用地 最低４０

农用地转换成工业建设用地 最高４０

非农业土地转换成农业用地 　　 ０

　　对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税率规

定如下：①具有土地使用权的组织、家庭户、个人如

果未缴纳土地使用费或根据《土地法》的规定不需缴

纳土地使用费的，经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农业、

林业 生 产、水 产 养 殖、盐 业 生 产 用 地，最 低 税 率 为

１０％；宅基地、工程建设用地和其他各类用地，税率

为２０％；②具有土地使用权的组织、家庭户、个人且

已依照《土地法》的规定缴纳了土地使用费，转让土

地使用权从第二次算起，如果第一次已依照第１款

的规定缴纳了土地转让权税，经批准转让土地使用

权时，税率为５％；③组织、家庭户、个人互换土地如

果土地面积、土地位置或者土地等级方面存在价差，

税率为价差的５％。

在征得具有权限的国家机关同意后，改变土地

用途，对土地 使 用 权 转 让 征 税 规 定 如 下：①改 变 用

途，从农业用地特别是固定的水稻种植用地改变为

非农业用地，最低税率为４０％。从农业用地改变为

工业建设用地，税 率 为４０％以 下（具 体 税 率 幅 度 由

政府报请国会常务委员会规定）；②从非农业用地改

变为农业用地，税率为零。

１．２．３　房地产税

根 据《越 南 房 地 产 税 法》，越 南 有 房 屋 所 有

权、房 屋 及 土 地 的 使 用 权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都 要 缴 纳

房 地 产 税，房 地 产 的 计 税 依 据 是 房 地 产 的 计 税 价

和 税 率。计 税 价 按 房 屋、土 地 的 分 类 及 面 积 计

算。对 房 屋 的 计 税 价 按 房 屋 市 场 价 的７５％计 算，

土 地 计 税 价 按 地 区 及 土 地 所 处 位 置 能 产 生 利 益

的 大 小 计 算。房 屋、土 地 的 分 类 方 法 和 标 准 由 部

长 会 议 规 定 并 组 织 房 屋、土 地 计 税 价 的 定 价，保

证 土 地 税 不 低 于 农 业 税。对 于 房 屋 每 年 征 收 计

税 价 的 ０．３％，对 于 土 地 每 年 征 收 计 税 价 的

０．５％。对 于 农 村 住 房 用 地，不 超 出《土 地 法》规

定 标 准 的，税 率 标 准 是 当 地 农 业 税 的１～３倍。具

体 规 定 如 下：对 于 在 丘 陵、山 区 的 住 房 用 地，税 率

标 准 为 当 地 农 业 税 的１倍；对 于 在 平 原 地 区 的 住

房 用 地，税 率 标 准 为 当 地 农 业 税 的２倍；红 河 平

原、九 龙 平 原 及 国 道 旁 的 住 房 用 地 的 税 率 标 准 为

当 地 农 业 税 的３倍。

１．３　其他国家的土地税费

１．３．１　泰国土地税

据 泰 国 媒 体 报 道，按 照 泰 国２００８年 制 定 的

建 筑 物 及 土 地 税 法 案，居 民 必 须 缴 税０．０１％～

０．５％，细 分 为３个 税 项。①一 般 建 筑 物 及 土 地

税，征 收 不 超 过 税 基 的０．５％；②没 有 用 于 经 营 的

商 业 住 房，缴 纳 不 超 过 税 基 的０．１％；③农 业 用 途

的 土 地 税，不 超 过 税 基 的０．０５％。此 外，还 不 限

制 土 地 规 模，改 以 从 土 地 的 价 值 计 算，将 依 据 财

库 厅 每４年 公 布 的 土 地 评 估 价 计 算。征 收 土 地

税 及 建 筑 物 税 的 原 则 是，高 价 土 地 建 造 的 房 屋 缴

纳 税 捐 更 多。空 地 头３年 征 收 税 率 为 正 常 的２

倍，如 果 还 没 有 充 分 使 用 该 块 土 地，税 率 每３年

将 再 增 加１倍，但 不 超 过 税 基 的２％。

１．３．２　马来西亚不动产利得税

出售马来西亚境内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权利产生

的利得要缴纳不动产利得税，纳税人为转让不动产

的个人和法人（不论居民或者非居民）。转让收益按

照转让价格减去购进成本和转让费用的公式计算。

转让损失可与不动产利得相抵。税率取决于不动产

在转让日以前的持有期限（表３）。公民和永久性居

民可以享受 最 高 为５　０００马 币 或 所 得 额１０％的 免

税。若非国民或永久居民个人，如５年内出售不动

产及相关权益 的，税 率 为３０％；５年 后 的 税 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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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享有减免税优惠［４］。

表３　马来西亚不动产利得税率

转让资产前

持有期限

利得税率／％

个人 法人

不超过２年 ３０　 ３０

不超过３年 ２０　 ２０

不超过４年 １５　 １５

超过５年　 ０　 ５

１．３．３　菲律宾各种土地税费

菲律宾与土地房产有关的各种税费共有１０项。

税种包括资产收益税、增值税、当地交易税、印花税、

地产税以及特别教育基金税；费用包括公证费、资产

注册费、地 产 代 理 费 及 法 定 费 用 等。各 种 税（费）

率［５］为：

（１）资产收益税实际上就是当地交易税的一部

分，税率为交易价格或者市场价格的６％。

（２）当地交易税是一种由当地政府以合同价格

的０．５％～０．７５％征收的税种。

（３）地产税是市财政局根据房产所在位置征收

房价的１％～２％。

（４）印花税是国内收入局根据房产价格的１．５％

征收的一种税种。

（５）特别教育基金税是按照房产价格的０．１２５％

～０．２５％征收，房价不足３０万比索的，按１％征收。

（６）增值税主要是按１２％的税率对因租赁房产

而得到的租金或者因买卖房产赚取得利润而征收的

一种税，没有租赁或租赁费在１万比索以下的不缴

纳增值税。

（７）资产注册费４　３９８比索，如房价超过１７０万

比索，每２万比索需增加４５比索。

（８）公证费为每项２００比索。

（９）地产代理费为房价的３％～５％。

（１０）法定费用一般情况为２万比索，有时候可

达房价的１０％。

１．３．４　柬埔寨土地租赁税和未使用土地税

在柬埔寨，从事土地、建筑物租赁等事业者有缴

纳土地和房屋租赁税的义务。土地和房屋租赁税以

从事土地、房屋租赁者取得的租赁费为计税依据，税

率１０％。此外，还征收未使用土地税。未使用土地

税对城市和指定地域的土地上没有从事建设的或者

有建筑物没有使用的、以及特定的开发地的未使用

土地征收，税额于每年６月３０日由未使用土地评价

委员会决定，按 照 每 平 方 米 土 地 市 场 价 格 的２％计

算，１　２００ｍ２ 以内的土地免税。应税土地的所有者

必须在每年的９月３０日以前缴纳未使用土地税［６］。

１．３．５　老挝土地税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财政年度，老政府出台了土地税

征收的新办法。征收对象是除４７个国家级贫困县

以外的其他行政区域。土地税征收额分 为［７］：①贸

易和服务业用地，城区每平方米３００基普，农村每平

方米２４０基普；②工业和手工业用地，城区每平方米

１８０基普，农村 每 平 方 米１５０基 普；③房 产 业 用 地，

每平方米８０基普；④闲置土地，每平方米３００基普；

⑤果树种植业用地，每公顷３０　０００基普；⑥工业用

树种植业用地，每公顷４５　０００基普；⑦药材种植用

地，每 公 顷２０　０００基 普；⑧养 殖 业 用 地，每 公 顷

４５　０００基普。

２　与我国土地税费制度比较

我国的土地税收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

之上的。农村集体土地在２００６年以前需要缴纳农

业税和农 业 特 产 税，２００６年 后 取 消 了 农 业 税 收 制

度。城市土地在开发、转让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均需

缴纳有关税收。在土地开发环节，需要缴纳耕地占

用税；在土地转让环节，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营业

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契税和企业所得

税（或个人所得税）等；在土地使用环节需缴纳城镇

土地使用税。与 东 盟 国 家 相 比（表４），我 国 土 地 税

费政策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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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虽然我国土地税赋并不算严重，但地方性土

地收费名目繁多。有关资料显示，许多地方的土地

收费项目在１００项以上，有的多达２００多项。土地

税收约占房地产开发总成本的１０％左右，而各种收

费却占总成本的３０％以上［８］。

（２）我国土地税费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新加坡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印花税和

发展费来抑制房地产市场炒作，泰国、柬埔寨、老挝

也对闲置空地征收高额税率。反观中国，既没有开

征与新加坡不动产税、越南房地产税相对应的物业

税，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又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土地税

费政策的调控效果被大大削弱。

（３）我国土地税费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建设，用于民生的开支还远远不够。作为比

较，新加坡土地及不动产收入的重新配置中，社会和

社区服务的开支最大，其次是国家和社区安全［１］。

表４　中国与东盟国家主要土地税（费）比较

国家 主要税（费）种　　 税（费）率

新加坡

不动产税

印花税

土地发展费

纳税基数为不动产的年值，税率为１０％，居住在自有住宅里的个人适用４％的减免税率

分区间缴纳，第一个区间交纳１％，第二个区间交纳２％，剩下的交纳３％

５０％～７０％

越南

土地使用权转让税

房地产税

见表２

土地计税价按地区及土地所处位置能产生利益的大小计算，每年征收计税价的０．５％

农村住房用地，不超出《土地法》规定标准的，税率标准是当地农业税的１～３倍

泰国 土地税及建筑物税
０．０１％～０．５％（空地头３年征收税率为正常 的２倍，没 有 充 分 使 用 的 土 地，税 率 每３年 将 再 增

加１倍，但不超过税基的２％）

马来西亚 不动产利得税 见表３

菲律宾

资产收益税

当地交易税

地产税

印花税

增值税

交易价格或市场价格的６％

合同价格的０．５％～０．７５％

房价的１％～２％

房价的１．５％

房产租金或买卖房产利润的１２％

柬埔寨
土地和房屋的租赁税

未使用土地税

１０％

按照每平方米土地市场价格的２％计算，１　２００ｍ２ 以内的土地免税。

中国

耕地占用税

人均耕地不超过０．０６７ｈｍ２ 的 地 区（以 县 级 行 政 区 域 为 单 位，下 同），为１０～５０元／ｍ２；超 过

０．０６７ｈｍ２ 但不超过０．１３３ｈｍ２ 的地区，为８～４０元／ｍ２；超过０．１３３ｈｍ２ 但不超过０．２ｈｍ２ 的

地区，为６～３０元／ｍ２；超过０．２ｈｍ２ 的地区，为５～２５元／ｍ２

城镇土地使用税
大城市：１．５～３０元／ｍ２；中等城市：１．２～２４元／ｍ２；小城市：０．９～１８元／ｍ２；县城、建制 镇 和 工

矿区：０．６～１２元／ｍ２。

土地增值税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５０％的部分，税率为３０％；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５０％、未超过 扣 除 项

目金额１００％的部分，税率为４０％；超过扣 除 项 目 金 额１００％、未 超 过 扣 除 项 目 金 额２００％的 部

分，税率为５０％；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２００％的部分，税率为６０％

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
共分１５等，征收标准为１０～１４０元／ｍ２

契税（土地） 契税实行３％～５％的幅度比例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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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借鉴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改

革土地税费制度的呼声很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

及城市扩张 带 来 的 间 接 税 收 占 地 方 预 算 内 收 入 的

４０％［９］。一方面，巨大的土地税费收 益 刺 激 了 地 方

政府的卖地冲动；另一方面，土地税费过高也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 了 房 价 上 涨，不 利 于 房 地 产 市 场 稳 定。

借鉴东盟国家土地税费征收经验，可从以下几方面

修订完善我国土地税费政策。

（１）正税清费，提高土地税费的市场调控能力。

当前我国在土地税收中有关土地保有的税收只有城

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采用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和地区幅度差别定额税率，总的看来标准偏低，其调

节土地级差收入、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实现城镇土地

合理利用的目标难以实现。可以借鉴新加坡和越南

相关做法，调整或增加土地保有税（如物业税或房地

产税），并以不动产市场价格为征税基数（新加坡的

不动产税和越南的房地产税都是以不动产的年值为

纳税基数）。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土地增值税的征

收，严格落实２０１０年５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

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做好土地增值

税清算工作。此外，地方性收费项目过多，不利于中

央统一调控，应进一步清减土地开发过程中的不必

要收费。

（２）改 革 财 税 体 制，完 善 土 地 收 益 分 配 关 系。

地 方 政 府 对 土 地 财 政 的 高 度 依 赖 是 改 革 现 行 土

地 税 费 制 度 的 主 要 障 碍，所 以 在 正 税 清 费 的 同

时，还 应 该 为 地 方 创 造 稳 定 财 源，改 变 地 方 政 府

“以 土 地 批 租 生 财”的 短 期 行 为 开 发 模 式。一 方

面，可 以 将 土 地 税 费 收 益 的 全 部 或 绝 大 部 分 返 还

地 方；另 一 方 面，中 央 应 出 台 土 地 优 惠 政 策 鼓 励

地 方 发 展 符 合 国 家 产 业 规 划 的 项 目，使 地 方 在 土

地 收 益 之 外 还 有 更 多 税 源。东 盟 很 多 国 家 及 其

下 属 地 区 都 能 灵 活 制 定 针 对 当 地 主 导 产 业 和 优

势 产 业 的 土 地 税 费 优 惠 政 策，如 越 南 为 了 吸 引 投

资 可 对 土 地 使 用 税 费 做 大 幅 度 的 减 免，而 我 国 统

一 的 土 地 税 费 制 度 对 地 方 来 说 操 作 起 来 缺 少 灵

活 性。因 此，应 针 对 不 同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阶 段 性

特 点，研 究 制 定 差 别 化 的 土 地 税 费 政 策，提 高 地

方 运 用 土 地 政 策 引 导 产 业 发 展 的 能 力。

（３）加 强 土 地 收 益 使 用 监 管。要 完 善 土 地 收

益 分 配 的 决 策 程 序，确 保 公 众 对 处 理 土 地 资 产 的

监 督 权。土 地 开 发 所 得 收 益，除 用 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外，应 当 主 要 用 于 增 加 城 乡 居 民 的 社 会 福 利、

满 足 民 生 需 求。此 外，为 促 进 土 地 资 源 可 持 续 开

发 和 利 用，还 应 当 提 取 专 项 资 金 用 于 耕 地 保 护 和

整 理、存 量 建 设 用 地 再 开 发。

参考文献：

［１］张娟锋，贾生华．新加坡、中国香港城市土地价值获取机

制分析与经验借鉴［Ｊ］．现代城市研究，２００７，（１１）：８０－

８７．

［２］陈晓东．城市发展税与城市规划及开发———以新加坡为

例［Ｊ］．城市问题，２００９，（７）：９７－１０１．

［３］黄祖辉，陈佳骊．中 越 农 地 赋 税 政 策 比 较 及 其 启 示［Ｊ］．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９６－９９．

［４］中 国 驻 马 来 西 亚 大 使 馆 经 商 处．税 收 政 策［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ｍｙ．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ｄｆｇ／ｓｓｈｚｈｄ／

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２１１０００４９８３８．ｈｔｍｌ．

［５］中 国 驻 菲 律 宾 大 使 馆 经 商 处．菲 律 宾 房 产 市 场 调 研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ｐｈ．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ａｗ／

２００７０６／２００７０６０４７７２８０７．ｈｔｍｌ．

［６］刘 馨 颖，付 瑜 编 译．柬 埔 寨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ｇｏｖ．ｃｎ／ｎ４８０４６２／ｎ４２７３６７４／ｎ４２７３７７４／ｎ４２７３８５７／

６０９８００５．ｈｔｍｌ．

［７］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经商处．老挝土地税征收额本年度将

提高三 倍［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ｌ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ｊｍｘｗ／２００８０２／２００８０２０５３８２７８２．ｈｔｍｌ．

［８］阮家福．中外土地税收制度的比较与借鉴［Ｊ］．宏观经济

研究，２００９，（９）：７５－７９．

［９］周涛，刘粤，陈文雅，等．房价飙升背 后 的 行 政 力 量［Ｎ］．

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６－０５－２７．

·７０１·

第１期 　 　 　 　 　 　 　 　 　 　 　 　 　 　 　 　 　 毛良祥，等：中国与东盟国家土地税费政策比较与借鉴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Ｏ　Ｌ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１，２，ＹＵＥ　Ｙｏｎｇ－ｂｉｎｇ２，ＨＵＡＮＧ　Ｊｉｅ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１１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ｂ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ｕｃｈ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ｏｕｒ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ｔ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ｔ　ｉｓ

ｔｈｕ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ｆ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ｌ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ｄ　ｔａｘ　ａｎｄ　ｆｅ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ａｘ　ａｎｄ　ｆｅｅｓ；

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櫀

殩

殩殩

殩

ＡＳＥＡＮ

版权申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的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ＣＮＫＩ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

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

适当处理。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编辑部

·８０１·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第３０卷


